
 

房地产税越来越近了 

  



 

 - 2 - 

来源：苏宁金融研究院 

作者：顾慧君 苏宁金融研究院投资策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

2016 年以来，监管层坚守“房住不炒”，调控房价的相关措施越来越

绵密周全，在供需两端调控措施持续推进的同时，针对持有环节的房地产

税也逐步纳入决策层的视野，长期以来“只听楼梯响，不见人下来”的房

地产税越来越近了。 

房地产税越来越近 

房地产税是在建国早期就有的税种，但在计划经济时期，由于绝大部

分房产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，土地的市场交易被禁止，房屋的出租也受到

严格限制，因此房地产税有名无实。 

1986 年国务院发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税暂行条例》，明确了

房地产税税种的设置和征收办法，规定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征房地

产税。此后，我国房地产税的征收一直适用该条例。 

2003 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对自住房征收物业税。 

2009 年 5 月，中央下发的《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 2009 年深化

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的通知》中，再次明确提出：“深化房地产税制改

革，研究开征物业税。” 

2011 年，上海、重庆率先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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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“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”，

房地产税立法被提上日程。 

2018 年，房地产税立法工作列入五年立法规划，法律草案正在拟定中。 

2021 年 5 月，财政部、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、住房和城乡建设

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召开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，听取部分城市及专

家学者对房地产税试点工作的意见。此次座谈会主题明确——“房地产税

改革试点”，这意味着在正式立法之前，房地产税可基于行政命令在更多

城市进行试点。 

征收房地产税的共识越来越大 

房地产税事关重大利益的调整，在房地产税该不该征的问题上一直有

争议，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。 

一是房地产税征收的法理基础。房屋由两个部分构成：一是土地；二

是土地之上的房屋。房屋随着房龄的增长会贬值，而土地往往会增值，也

就是说房屋的增值主要是由土地增值带来的。根据我国现行制度，土地归

国家或集体所有，居民或企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缴纳土地出让金获得了土

地的使用权，从这个角度看，有些舆论认为，鉴于目前的城镇居民住宅已

经缴纳了土地出让金，因此开征房地产税没有法理基础。 

从产权这个角度看，产权可分为名义产权和实际产权，住房和土地事

实上的不可分，决定了即使土地使用权有 70 年的期限规定，在土地使用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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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 70 年后，土地并不能单独分离出来交还给国家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

法》第一百四十九条有“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届满的，自动续期”的规定。

因此，以土地国有制为理由反对开征房地产税这个理由比较难成立，事实

上，中国香港同样实行土地批租制度，但也开征名为“差饷”的房地产税。 

第二个争论是征收房地产税对房地产市场尤其是房价的影响。房地产

税对房价的影响牵动了最敏感的神经。2011 年，上海和重庆就开始试行房

地产税，但 10 多年来，两地的房价走势和其他一线城市相比并无明显差异。

分析认为，主要原因是两地房地产税的征收范围窄、税率设置较低。从其

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，上个世纪 70 年代日本在房价快速上升阶段开征房

地产税并未对房价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；中国香港有房地产税，最近十多

年来房价的涨幅仍非常明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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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年底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房住不炒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

策，在此之后，房价基本稳住了（见图 1）并且不同区域的房价分化也比

较明显，但无论从绝对的价格水平还是相对的房价收入比、房屋租售比等

指标看，我国很多城市的房价还处于“高原”位置，加上我国城镇居民的

房屋自有率超过 90%且拥有 2 套以上住房的家庭不在少数，不能忽视房地

产税对房价的短期冲击。 

 

从图 2 可以看出，最近 10 年来，地方政府以及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显

著上升，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的债务很多是用土地资产抵押或者用土地财政

兜底的；居民债务中占大头的是中长期贷款，主要是房贷。如果房地产税

对房价在短期内形成冲击，将影响居民和地方政府的信用，这是决策层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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愿意看到的，“房住不炒”和房价“稳字当头”是房地产调控的孪生目标。 

因此，房地产税的征收范围、税率设置、房屋估值标准和方法以及房

地产税的推出时机等都应慎之又慎，我们的判断是房价涨势较为明显的城

市可能被优先列为房地产税的试点城市。 

第三个争论是房地产税能否成为地方税主体税种的问题。房地产税能

不能成为地方税主体税种，取决于房地产税的征管模式。选择对所有房地

产征收房地产税的普遍征收模式，税源较为丰富，可以提供较多的房地产

税收入；选择只对部分（例如二套房以上）房地产征税的少数征收模式，

税源则相对较少。 

采取哪一种征税模式受制于很多因素，我们认为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

有关： 

一是纳税能力。从国际做法来看，房地产税的税率普遍在 1%-3%之间。

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，我国相当多的地区房价收入比已经在 20 倍以上，如

果采取普遍征收模式，可能面临居民纳税能力不足，出现征管的问题并明

显冲击房地产市场。 

二是房地产税总体税负和税收结构的问题。中国与房地产相关的综合

税负已经不低。据财政部数据，自 2011 年以来，房地产五税（包括房产

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、耕地占用税、契税、土地增值税）之和占税收总收

入的比重一直在 10%以上，已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。综合起来看，我国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31976


